国家税务总局锦州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
税务事项通知书
锦税一稽通〔2026〕79 号



陈建武（纳税人识别号：350322********5134）：
事由：陈建武在2018 年9月10日至2022年5月30日担任凌海市侯屯加油站法定代表人期间通过第三方网络加油平台取得加油款收入7482234.33 元，未如实申报缴纳个人所得税，造成少缴个人所得税。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第一条、第二条、第三条、第六条、第十二条；《关于个人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投资者征收个人所得税的规定》财税{2000}91 号第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三十二条、第五十二条、第六十三条第一款、第八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七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六条。
通知内容：对你依上述规定追缴税款共计 227737.42 元并加收滞纳金并处少缴税款 1.5 倍的罚款 341606.13 元。
 限你自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15日内到国家税务总局锦州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地址：锦州市古塔区解放路三段32号；联系人：检查二股；联系电话：04162122535）提出陈述申辩意见，超期未提出，视为无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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